申请科技成果评价需准备的材料
（1） 工作报告（即研究工作总结，包括国内外研究现状、研究的目的和意义、研究过程、主要研究内容、创新性等）；

（2） 技术报告（包括技术方案论证、技术特征、总体性能指标与国内外同类先进技术的比较、技术成熟程度、对社会、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意义、推广应用的条件和前景、存在的问题等）；

（三）经认定的国家、省级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及试验分析、测试记录（含原始记录）；
（四）具有科技查新资格的科技查新机构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（查新包括国内、国内外查新，评价要求1年以内的查新有效且查新内容需要和评价中核心技术一致）

（五）经济效益(一次性或一年的直接效益)、社会效益分析报告（经济规模成本构成、节能降耗、年新增产值、年实现利润、税收和社会、经济效益、市场需求预测及推广应用前景）；并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。
（六）用户证明报告（用户报告需用户单位出示并盖公章；
（七）成果直接相关的公开发表的论文/出版的著作及专利、软件著作权证书及其他相关附件材料。

（八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审批文件，单位营业执照；


